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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主客觀資料整合建立

「臺灣文官調查資料庫」的經驗分享 *

Toward an Evidence-based Government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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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Government Bureaucrat Database (TGBD) by 

Combing Objective and Subjective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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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傳統以來，政府人力資源管理主要是以

一條鞭的結構，關注單一制度規範的控制功

能。然而，進入民主時代以後，在審議與透

明的政府課責氛圍，以及政府資源日漸萎縮

的狀態下，政府人力資源管理必須走向「循

證基礎」來對內與對外回應這樣的重大改

變。本研究以陳敦源、李仲彬、與張鎧如在

102 年所完成的一份研究公部門陞遷議題的

研究報告為基礎，首先從策略、資訊、以及

執行的三個角度，討論「循證基礎的人力資

源管理」（evidence-based human re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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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ment; EB-HRM）應該有的內涵為

何，接著，本研究以前述 102 年的研究為背

景，討論該研究是如何以由行政院人事行政

總處與考試院銓敘部所共同管理的「公務人

力資料庫」為基礎，分享逐步建立以主觀 /

客觀、整體 /世代、與縱斷 /橫斷面資料的「臺

灣文官調查資料庫」，討論資料庫建構與分

析的相關議題，以期能為學界與實務界之間，

建構一個長期收集的巨量 EB-HRM 資料庫，

提供政府各種與策略性 HRM 有關的表報作

業，以及分析尋找關鍵 HRM 因子的重要管

理工具。最後，作者提出公務人力資料庫幾

項管理作為的改革，將有助於政府建構未來

EB-HRM 的管理機制打下良好的基礎。

關鍵字：政府人力資源管理、循證管理、臺

灣文官調查資料庫、人事管理

「盲目的信念不應該存在專業領域的實

務中，然而，最根本的問題，並非在於實務

工作者缺乏科學知識（雖然有時這也是個問

題），而是在於他們缺乏一個批判思考的心

靈。」

- Denise M. Rousseau and Eric G. R. 

Barends (2011: 221) 1

壹

前言

1	原文如下：”Blind	 faith	 has	 no	 place	 in	
professional	 practice.	 The	 fundamental	
p r o b l e m 	 i s 	 n o t 	 s o 	 m u c h 	 t h a t 	 a	
practitioner	 lacks	 scientific	 knowledge	
(though	 that	 is	 an	 issue).	 Rather,	
the	 key	 problem	 is	 the	 absence	 of	 a	
questioning	mindset.”

傳統以來，管人與管錢是政府組織管理

最重要的兩項焦點，華人社會注重人倫關係

的背景，又讓公共組織中管人的議題，在歷

史當中受到更多的關注。不論從領導統御、

關係網絡、或是資源爭競的角度來看，領導

者在組織的框架中，搞定人事絕對是追求組

織績效的重要起點。然而，從長久帝王集權

統治的歷史來看，政府人事管理從帝王統治

術的一環，進入當代民主國家人力資源管理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HRM） 的

範疇，其內涵與做法到底有些甚麼差異？這

個差異轉換的主要核心在哪裡？是本文意圖

處理最根本的問題。

本文認為，傳統人事管理思維，很容易

讓當局者陷入「手段壓過目標」的困境，由

於人事管理是中央集權組織功能最核心的部

位，其主要手段是應用一體適用（一條鞭）

的規則、政策以及程序，從人的角度進行有

效的控制，但是，命令與控制（command 

and control）的做法，有時未必著眼在組織

整體績效 2；因此，為控制而控制的人事管

理，往往反而犧牲了組織績效，不但掏空了

組織權力的實質作用，讓組織瀰漫形式或法

條主義，也犧牲了政府人力資源管理真正所

要達到的目標。正如本文一開始所引述兩位

美國人力資源管理專家所言，缺乏「批判精

神」（critical thinking）的人事管理作為，是

政府人力資源管理實務有效運作的大敵。

因此，政府 HRM 建構具有批判精神之

2	這可以說是一種公部門人力資源管理的「傳統

模型」（the	traditional	model），請參學者

Stephen	E.	Condrey（2012:	3）所提出的五種

公部門人力資源管理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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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制度的起點，就是從心態上開始轉向「循

證基礎的人力資源管理」（evidence-based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EB-HRM）

的精神；而 EB-HRM 的起點，就是建構「完

整」（包含主觀與客觀資料）、「長期」

（具備 panel 或時序資料分析的潛能）與「精

確」（擁有排誤機制與 real time 功能）的政

府人力資源管理資料庫。更重要的，以審議

（deliberation）與透明（transparency）為

尚的民主治理（democratic governance；陳

敦源，2012）大環境中，政府人事管理必須

以循證基礎為其運作的核心理念，不論對內

或對外，人事管理的作為應該平衡領導統御

與組織效能的雙重需求，一方面讓人力資源

管理者的專業得以發揮，另一方面讓領導者

的人事政策相關決策，具有平衡理論與實務

的深度，而不是領導者個人的信念或是特定

社會團體的倡議而已。

本研究接下來將在第二節中，討論循

證基礎的人力資源管理的內涵，說明公務人

力資源管理建構循證基礎的重要性與核心概

念。在第三節中，將以陳敦源、李仲彬、張

鎧如在 102 年完成的一項研究公部門陞遷制

度的循證研究結果為基礎，詳述該研究以公

務人力資料庫的客觀資料分析為主，應用抽

樣方法進行主觀問卷調查為輔，結合主客觀

資料分析所建構的第一個「臺灣文官調查資

料庫」研究案例。在第四節當中，本文將要

討論主客觀資料收集整理過程中，整體 vs. 世

代樣本分析、縱貫 vs. 橫斷資料分析等相關

議題。最後一個部分，本文將以討論建構長

遠持續性「文官調查資料庫」的可行性與挑

戰性作為結語。

貳

循證基礎的人力資源管理：策略、

資訊與執行
EB-HRM 到底是甚麼？讓我們先從一個

「不是甚麼」案例開始討論。98 年 5 月間，

臺北市議員李文英在市政總質詢表示，95 年

到 98 年間，市府 735 名員工當了媽媽，但

其中 291 名當年考績被評為乙等，比率大約

是 40%，比 90 年行政院人事行政局與銓敘

部兩個部會的首長發函要求各機關考績乙等

不得高於 25% 高出許多，因此痛批臺北市政

府歧視孕婦，最後是由臺北市長郝龍斌出面

道歉，並保證不再發生才平息風波 3。事實

上，97 年另一份由兩個部會的機關首長發出

的公文，規定考績年度內請娩假者，其考績

應自機關受考評人數中扣除（另予考績），

且不列入機關考績考列甲等人數計算，降低

女性懷孕生育，年終考績列乙等之不平等現

象。

從人力資源管理的角度來看，這個事件

的問題有三個關鍵。其一，HRM 的目的，是

要用組織或策略的系統性方式，提升組織的

效能，進而達成組織存在的目的，因此，開

放懷孕員工考績的彈性，到底能否提升組織

目的的達成度，是一個需要被回答的管理決

策（decision）問題，但這個政策大力推動

之前，是否經過預評估，或是準備進行效能

評估，都是值得懷疑的。其二，HRM 的專業

3	錢震宇。〈市府歧視孕婦？ 4成考績乙〉，《聯

合報》，2009 年 5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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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想要回答前述的問題，需要甚麼樣的決

策資訊（information）？如何獲得這些關鍵

資訊？如何分析這些資訊，以協助政府 HRM

的決策工作？也是需要被回答的問題。HRM

不能只憑領導者的個人經驗，或是特定新聞

媒體以及社運團體的倡議就制定決策。其三，

HRM 的運作，如果只是傳統的命令與控制思

維，著重一體適用的法規、流程與政策的集

權化作為，卻不探求法規執行的落實管理，

或是瞭解行為人順服或規避命令的個人或環

境成因（causal relationship）的問題，那麼

在一個外在環境隨時可能改變的民主社會當

中，政府 HRM 所展現的權力現象，可能只

是一個空殼子的形式而已。

總括來說，EB-HRM 不是只有決策而

沒有決策支援的管理，它也不是只有理念

卻沒有主客觀資訊收集與分析的管理，當

然，它更不是聚焦權力一條鞭但缺乏政策

落實因果探究的管理作為。正如英國管理

學 者 Thomas Lange 在 2013 年 一 本 名 為

Evidence-based HRM: A Global Forum for 

Empirical Scholarship 的新期刊發刊文中表

示，EB-HRM 是「應用學界在觀察、驗證、

與因果發現等作為的科學標準，去展現看似

難以捉摸的人力資本，對個人、組織、或是

社會可以預期的貢獻」 4。接下來，讓我們

4	原文如下：”Evidence-based	 management	 of	

HRs	 thus	 applies	 scientific	 standards	

of	 observation,	 proof	 and	 causality	

to	 demonstrate	 how	 intangible	 human	

capital	 can	 be	 indentified	 and	 shown	 to	

add	 tangible	 individual,	 business	 and	

societal	benefits.”（2013:	10）

從「循證管理的策略功能」、「HRM 資訊管

理」、以及「循證管理的組織改造」等三方

面，來討論 EB-HRM 的內涵與導入工作的關

鍵所在。

首 先，「 策 略 」：EB-HRM 的 第 一

個概念性的基礎，是長久以來，循證管理

（evidence-based management）研究試圖

面對並解決「研究 - 實務」落差（research-

practice gap; 相 關 研 究 請 參 Rynes and 

others, 2002, 2007; Sanders and others, 

2008; Sun, 1993; 批判請看 Morrell, 2008）

的問題，這是一個解決管理上「從知到行」

（from knowing to doing; Nutley and others, 

2003）的策略性議題，當然，也是循證公

共行政研究的重要領域之一（陳敦源、呂佳

螢，2009）。根據美國管理學者 Denise M. 

Rousseau 在 2006 年擔任美國管理學會會

長時的演說中認為，循證管理的核心是「抽

取研究證據下的管理原則，將之轉換成實務

上的管理做法，進而解決組織問題」 5，當

然，學者 Toby D. Wall and Stephen J. Wood

（2005）認為，過去這十餘年 HRM 的循

證研究的確給實務管理帶來重要影響，但是

由於研究方法與資料的限制，未來如果要繼

續解決研究與實務之間，關於組織績效的落

差，就必須應用更加精壯的研究方法，以跨

越組織、時序、以及地區的資料，在學界、

政府與實務界的攜手合作下，才有可能繼續

推進這個「重要的科學」（big science）；

5	原 文 如 下：” …derives	 principles	 from	

research	 evidence	 and	 translates	 them	

into	 practices	 that	 solve	 organizational	

problems.”	（2006: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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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EB-HRM 導入的本身，是對傳統控制

命令為主的人事管理的心態、策略、以及組

織的重大挑戰，因此，它的作為本身以及在

組織中的落實過程，都是一種「策略規劃」

（strategic planning）的工作。

再者，「資訊」：政府導入 EB-HRM

第二個核心概念，是政府 HRM 管理者懂得

如何收集、組織、以及使用 HRM 相關的

管 理 資 訊（Cohen and others, 2013: 155-

182），當然，網際網路與資訊應用蓬勃發

展的當下，HRM 相關的公務人員，應該從技

術創新的基礎上，建構管理創新的可能（李

逸洋，2004），而創新所帶來的問題解決

能力，是 HRM 管理者組織權力的重要來源

（Guest and King, 2004）。前述這種可能

性的基礎，包括三個建構的元素，第一，增

加 HRM 策略功能的電子化作為（Marler and 

Fisher, 2013）。主要是將行政管理資料，經

過轉化與加值應用，成為學界或實務界連接

HRM 電子資料與策略性 HRM 的基礎，這樣

的工作大多是從行政部門辦公室電腦化後，

因行政目的所累積的人事資料為基礎。第

二，教育並提升 HRM 人力循證資料分析能

力（Rousseau and McCarthy, 2007），特別

是應用巨量資料分析技術（big data; McFee 

and Brynjolfsson, 2012; Bughin and others, 

2010）的管理能力。最後，結合主觀與客觀

資料的 EB-HRM 資料庫的建置，更能增加資

料庫的策略管理功能。在臺灣，以客觀資料

為主的公務人力資料庫或其他政府公告文書

資料所進行的研究，已經有攀升的趨勢（李

麗華、朱瑞淵，2010；陳敦源，2009; 程元

中，2013; 劉吉軒，2012），更進一步提升

公務人力資料庫的作為，除了加強其決策支

援的功能之外（陳邦正，2014），也有提出

建構主觀的員工問卷（Bryson and others, 

2008; McCarthy, 2001）與客觀資料庫連接

的「臺灣文官調查資料庫」建議（陳敦源等，

2012）。

最後，「執行」：政府人事管理作為

如果要進入 EB-HRM 的領域當中，最重要

的就是掌管人力資源管理的人們，應該要以

三個步驟進行組織的改造（Rousseau and 

Barends, 2011）。第一，先改變自己的心態，

比方說，長久以來「英美先進國家在推動的

人事制度，就是我們國家應該推動的制度」

這種心態，就不是 EB-HRM 的管理作為，

人事制度改革本土化的作為，也是需要以循

證為基礎。第二，讓組織的 HRM 決策必須

植基於科學證據，這個作為可以包括兩個部

分，首先，以後設分析（meta-analysis）尋

找學術文獻中相關研究的結果，統整作為決

策資訊；其次，自行提出研究問題，尋找相

關資料，以批判的驗證做法，回答前述的研

究問題，並將其結果作為決策基礎。第三，

將 EB-HRM 融入公共組織的運作當中，不論

是組織可用評估資源的特別框列，應用法規

明定特定資料收集（如民調或成本效益分析）

作為決策前置作業的必要程序，或是以外包

方式進行政策研究，作為決策的基礎等。當

然，為組織導入 EB-HRM 的作為，也是一種

「研究應用」（research utilization; Nutley 

and others, 2003: 130-131）的作為，其應

用的層面包括最基礎的工具性應用（直接回

答決策問題）、概念性應用（改變決策者的

概念）、爭取支持的應用（政策民調）、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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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更高層次包括決策者意識形態的改變等；

更重要的，在公共管理的領域中，「管理是

否是有用的？」（do management matter; 

Ingraham and others, 2003）的問題，也是

需要循證的組織議程（Meier and O´Toole, 

2009），才能真正落實，HRM當然也不例外。

參

EB-HRM 資料庫建構過程與問題：臺

灣公務人力資料庫的應用經驗
目前我國政府為蒐集全國公務人員人事

資料及辦理各項人事業務，所開發建置之資

料庫最主要的有 2 個，一個是「全國公務

人力資料庫」，另一個則是「銓敘業務資料

庫」，其分別由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及銓敘

部負責管理維護。

一、公務人力資料庫的緣起

全國公務人力資料庫約自 84 年起開始收

集全國公務人員人事資料，其資料來源係由

各機關人事機構定期透過人事管理資訊系統

（Pemis2K 或 WebHR、少數機關使用自行

開發系統），彙送人事資料至資料庫中（見

圖 1）。資料範圍包括送銓敘審定公務人員、

政務人員、民選首長、公立學校教職員、公

營事業人員（交通資位、事業及金融單位）、

人事經費進用之約聘僱人員、雇員、技工工

友等，主要蒐集全國公務人員之人事資料共

22 項（見表 1），其中較常使用者包括基本

資料、現職、學歷、考試、訓練、經歷、考績、

獎懲、銓審及動態等資料。銓敘業務資料庫

資料之建置起始時點約自 76 年以後，主要係

銓敘部為承辦各項主管之銓敘業務，由各機

關人事機構透過銓敘業務網路作業系統將各

圖 1：全國公務人力資料庫運作示意圖
資料來源：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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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號
及名稱

資料
總筆數

每人平
均筆數

說明

表 1 基本資料 961,140 1 身分證號、姓名、出生日期、性別、兵役資料、初任公職日、中斷年資、服務年資
※含退休人員 (93 年後較完整 ) 及自行任用人員

國籍、緊急通知人、戶籍及連絡地址、電話、婚姻、身障等級、原住民註記

表 2 現職 961,140 1 服務機關與單位、佔缺機關與單位、職稱、主管級別、主要兼職職稱、主要兼職
性質、兼職單位、人員區分、職務編號、職系、職務列等、現支官職等、俸級、
俸點、任 ( 卸 ) 職原因、文號、派令生效日期、發文日期、實際到 ( 離 ) 職日期、
屆退年月、辦公室電話、電子郵件

表 3 借調 13,293 0.01 借調機關、職稱、職務編號、主管級別、借調起日、迄日

表 4 兼職 321,259 0.33 兼職機關、職稱、職務編號、主管級別、單位、兼職起日、迄日

表 5 學歷 1,385,936 1.44 學校名稱、院系科別、修業年月 ( 起 )、修業年月 ( 迄 )、修業狀況、教育程度、
證件字號、最高學歷

表 6 考試 624,718 0.65 年度、種類、類科、錄取等第、證件字號、最高考試
※考試院請證資料庫或考選部較為完整

表 7 教師資格 382,010 0.4 區分、資格 ( 類科 ) 、送審學校、生效日期、證件字號

表 8 檢覈 69,431 0.07 年度、種類、證件字號、生效日期
※多為護理師、藥師及醫師等醫事人員

表 10 外 國 語
文

178,065 0.19 語言區分
※多使用表 51 專長之資料進行分析、統計

表 13 訓練 61,808,138 64.31 訓練 / 進修 / 出國區分、進修機構、類別、名稱 ( 程度 )、種類、費用種類、期別、
起迄日期、訓練總數、訓練成績、證件字號

表 16 家屬 2,831,647 2.95 家屬身份證號、姓名、出生日期、職業
※直系親屬

表 19 經歷 5,253,978 5.47 服務機關與單位、職稱、法定兼職職稱、主管級別、人員區分、職務編號、職系、
職務列等、任 (卸 )職原因、文號、派令生效日期、發文日期、實際到 (離 )職日期、
佔缺機關、預算機關

表 20 考績 13,965,922 14.53 年別、區分、總分、等次、核定獎懲、核定官職等、核定俸 ( 階 ) 級、核定俸點、核
定機關、核定日期、核定字號、審定 / 核備機關、審定 / 核備日期、銓敘審定機構

表 21 獎懲 42,677,973 44.4 類別、事由、核定結果、核定機關、日期、字號、撤銷獎懲
※不含未定案獎懲資料
※各類專業獎章資料以各主管機關較能掌握

表 22 甄審 1,467 0.002 資位 ( 官稱 ) 類別、甄審名稱、生效日期、甄審機關、證件字號 
※多為關務人員

表 23 簡任註記 4,397 0.005 簡任存記、其它銓敘事項

表 34 銓審 2,698,223 2.81 派令生效日、核定日期、銓審字號、審查結果、 核定官職等、俸級、俸點、銓審
生效日期、核定機關、核定機構單位、備註
※銓敘部銓審資料庫較完整 (78 年以後 ) 

表 35 動態 88,656 0.09 派令生效日、年資區分、動態原因 ( 開始及結束 )、生效日期、發文日期、字號、
銓敘部登記字號、日期
※銓敘部銓審資料庫較完整 (78 年以後 )

表 36 職 務 編
號異動

14,495 0.02 派令生效日、核定日期、字號、生效日期、原職務編號、新職務編號
※銓敘部銓審資料庫較完整

表 37 請任免 184,924 0.19 派令生效日、請任免註記、請任 ( 免 ) 官職等、核定日期、字號 
※委任人員請、任免資料於各主管機關才有

表 38 教 師 敘
薪

182,516 0.19 聘書起聘日、薪額核定生效日、本薪、年功薪 、資格區分、核定及備查相關資料 (機
關、日期、字號等 )  

表 51 專長技能 65,519 0.07 證照名稱、認證機關、生效日期、證件字號、專長項目、專長描述
※主要為取得民間證照考試合格資料者
※含英文檢定資料

表 1：全國公務人力資料庫內涵

資料來源：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資料時間：102 年 12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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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資料彙送進資料庫，為較完整且正確之銓

敘審定資料。資料範圍為送銓敘部審定之公

務人員，包括一般公務人員、警察、關務、

醫事及交通資位高員級以上人員，101 年底

約有 26 萬餘人，資料庫之內涵主要包括機關

組織編制、銓審、考績、退休、撫卹、獎懲

等資料。

二、「臺灣文官調查資料庫」操作實例：

以陞遷制度研究為例

如何建立一個公正的陞遷制度以激勵

公務人員，乃各國政府 HRM 責無旁貸的重

要課題。然而，過去對於臺灣陞遷制度的研

究，主要是建構相關理論論述，缺乏循證基

礎（evidence-based）。本研究（陳敦源、

李仲彬、張鎧如，2013）在過去各家的論述

基礎上，應用「巨量資料」（big data）分析

的精神，將政府人事資料庫中與陞遷制度相

關的客觀資料（objective data），與文官調

查的主觀資料（subjective data）進行結合，

一方面對目前學界的理論論述與實務界的管

理經驗，進行人事陞遷領域最重要的經驗資

料驗證工作，另一方面也藉由這次資料庫分

析的機會，進一步實驗並探索建構我國政府

人事管理循證化的「制度原型」（institutional 

prototype），是建構「臺灣文官調查資料庫」

的作為（陳敦源等，2012）。

(一)客觀資料庫資料轉換的做法、問題與結

果

本研究之客觀資料係透過委託單位考試

院，分別函請人事行政總處及銓敘部，提供

主管之全國公務人力資料庫及銓敘業務資料

庫資料，又因個人資料保護法於 101 年 10

月 1 日正式施行且資料庫中包含許多個人隱

私資料，致政府各部門對個人資料之提供更

為嚴謹。

為能保護每一公務人員之權益，在委託

單位與研究單位歷經多次討論後，由委託單

位事先提供資料庫中每一個變數的次數分佈

情形給研究團隊，再由研究團隊透過內部會

議方式，依照每個變數所呈現出來的資料完

整度、類別數量等進行重新分類，最後經委

託單位將資料庫原始產出之資料進行篩選、

處理、重新編碼，並達至充分「去個人化」

後，再交予研究團隊進行研究分析。

研究母體之範圍已事先設定排除陞遷

制度較不相同之軍人、警察、教育人員、事

業單位人員、法官及檢察官等人，並取截

至 101 年底止仍在職之公務人員，總人數共

154,063 人。資料時間長度考量公職生涯時

間及資料蒐集時點，取 77 年至 101 年，共

25 年。然資料庫資料來自不同登載單位，且

多無強制登載，致資料格式相當多元或部分

變數不完整，因此前置資料之處理耗費較多

時間及人力，另也因資料量相當之龐大，無

法且無從逐筆更正，僅能做到篩選及刪除等

資料檢誤工作，茲將資料處理過程摘述如下：

步驟 1：決定變數取自全國公務人力資料庫

或銓敘業務資料庫

兩個資料庫共同皆有之資料，包括銓審、

考績、獎懲及模範公務人員等資料，又報送

銓敘部銓敘審定之資料，已經由銓敘部審定

且攸關個人權益，其正確性及完整性較高，

因此若有重複資料，以採用銓敘業務資料庫

產出者為主。

步驟 2：刪除不正確及不完整資料 
1. 刪除不合邏輯資料：藉由檢視各變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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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數分布表，刪除日期格式有誤且無法

更正者，如：銓審生效日、修業起（迄）

日、訓練起（迄）日、初任公職日期、

實際到職日等，並檢查初任公職年齡是

否有小於 18 歲，現職年齡大於 65 歲的

情形。

2. 刪除資料不完整者：如學歷、服務機關、

官職等、職系、考試種類等資料中，有

無法辨識、無日期、代碼表中無相對應

值、無法歸類者。

步驟 3：進行資料重新編碼及轉檔

各變數經全面檢視後，決定重新編碼方

式及轉檔格式，首先，需將每個人的每個職

等轉化為相同的比較基準，若公職生涯有轉

任情形者，其職等則依據「各類人員與行政

機關公務人員職等相當年資採計提敘俸級對

照表」對應到行政機關公務人員相當的第 1

至第 14 職等，再重新編碼進行轉檔。

資料整理過程中，受資料庫建置時點、

資料表使用程度、資料登錄作業之不同，而

產生了某些限制，說明如下：

1. 早期公務人員進入公職時間無法判別：

因全國公務人力資料庫中之「初任公職

日期」多為公務人員第 1 天到政府機關

報到之日期，此日期可能在身分為雇員、

約聘僱人員、受基礎訓練未成為正式公

務人員時就已登錄，因此本研究乃採用

銓敘業務資料庫之「第一筆銓審生效日」

為每個公務人員陞遷的起跑點，然受資

料庫建置時點的限制，於 76 年代前即

進入公職者（約 13,867 人）資料並不

完整，若拿「第一筆銓審生效日」與「初

任公職日期」相比，時間差距 2 年以上

的，約有 4 萬多人，「初任公職日期」

比「第一筆銓審生效日」晚的亦有近 2

千人，因此本研究雖採用「第一筆銓審

生效日」，但對於早期進入公職者陞遷

的起跑點仍無法確知。

2. 資料之完整性及正確性

(1) 學歷資料檔：除學校名稱、教育程度、

修業狀況為必填欄位外，其餘欄位並

非必填，其中修業起迄時間及更高學

歷登錄之完整度，將影響分析學歷變

化對陞遷狀況的影響，又雖有學校名

稱及院系科別欄位，但登錄格式相當

多元，多無法判別與歸類。

(2) 訓練資料檔：訓練起（迄）日期格式

無法判別、迄日小於起日者，約有 11

萬多筆，占總量之 0.49%，另如訓練

或考試升等、出國研習、考察、訓練

或進修等資料等，不確定具一定登錄

標準。

(3) 考試資料檔：因公務人員國家考試種

類繁多，同類考試名稱也多有修改，

致考試代碼多達 5 百多種，但目前卻

無可將之分門別類的對照表，如分為

高普初特考、升等考等大類，致此變

數進行研究分析時，產生相當大的困

難性。

(4) 借調資料檔：因無強制登打且使用頻

率不高，致無法判別資料的完整度。

本研究透過人事資料庫客觀資料的分

析，瞭解公務人員陞遷狀況與制度改變所帶

來的影響，以下僅摘錄部分結果做呈現。為

探討公務人員陞遷情形，本研究以 101 年底

在職的公務人員，進入公職及晉升各職等的

2014.06.06   第 346 期



專輯

20 ◆

日期，換算出每晉升一個職等所花的時間，

稱為「已陞遷者各職等陞遷天數」，用以代

替作為陞遷速度的比較。不同職等之平均陞

遷天數（見表 2），以從第 9 職等陞遷至第

10 職等及從第 5 職等陞遷至第 6 職等者，平

均天數最長，前者有 2,581天，大約 7.07年，

後者有 2,040 天，大約 5.59 年，此現象主要

與人事制度的職等設計有關，同時也受到職

缺數及考試制度職務列等數的影響所致。

至於陞遷較為快速的職等，則為從第 2

職等至第 3 職等及第 4 職等至第 5 職等，前

者需 884 天，約 2.42 年，後者需 908 天，

約 2.49 年，大體上僅需依據年終考績就能晉

升高一職等。如以官等進行觀察，則以委任

之平均陞遷天數最短，薦任次之，簡任最長。

(二)主觀問卷資料的收集與主客觀資料之結

合

除分析由資料庫產出的客觀資料外，本

研究亦再補上主觀問卷變數，以強化研究架

構的完整性。整個調查分為整體樣本及特定

世代樣本 2 部分，共計發出 7,969 份問卷。

1. 抽樣方式

(1) 第一套樣本：整體樣本。由全部研究

母體中，選定 4 個主要變數作為分層

依據，再以簡單隨機抽樣的方式選出

樣本，此4層分別為：1.官等（簡、薦、

委）；2. 進入公職年代（1987 年以

前進入公職者、1988-1991 年進入公

職者、1992-1999 年進入公職者、

2000-2008 年 進 入 公 職 者、2009-

2012 年進入公職者）；3. 目前服務

機關（五院及總統府、中央各部會、

直轄市、縣市及鄉鎮市等 4類）；4.性

別。

(2) 第二套樣本：特定世代樣本。為探

討公務人員陞遷所帶來的職等（或職

位）差異，本研究鎖定簡任第 10 職

等作為特定的研究對象。在操作上，

先以 2012 年為簡任第 10 職等者，

計算其平均年資為 19 年，回推 1993

年當時係以委任第 5 職等或薦任第 6

職等起敘進入公職的人員作為選取群

體，追蹤其職涯發展情形。

2. 調查執行方式

因本研究最終目標要結合主客觀資料進

行研究分析，因此問卷調查之執行就必須採

指定對象方式，才能與資料庫資料做結合。

為確保被抽樣出之公務人員基本資料的隱私

保護，整個調查操作方式之設計，採由委託

單位考試院負責執行，並將有效問卷資料結

合資料庫資料後，僅留下樣本編號再交予研

究團隊，步驟說明如表 3。

官職

時間

委任官等 薦任官等 簡任官等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平均數 / 天 1,021 884 1,063 908 2,040 1,107 1,591 1,553 2,581 1,273 1,679 1,867 1,175 
平均數 / 年 2.80 2.42 2.91 2.49 5.59 3.03 4.36 4.25 7.07 3.49 4.60 5.12 3.22 

表 2：已陞遷者各職等平均陞遷天數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註：1.	機要人員及有調降職等之人員，不計入，分析人數共 152,784 人。

	 2.	本表僅對職等有變動時，計算天數，至於在原職等停留之天數，則不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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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說明

步驟 1：抽出樣本 由委託單位從全部研究母體（15 萬多人）中，依分層抽樣架構分類

母群資料，再由每一層（共 120 個細格）中，以簡單隨機抽樣方式

抽出所需樣本數，以及挑出 1993 年進入公職之特定世代樣本，每個

樣本都有一個唯一編號，與資料庫資料的編號相同。

步驟 2：找出樣本對應

的姓名及服務機關

由委託單位依所抽（挑）出的樣本編號，函請銓敘部連結至資料庫，

對應出個人基本資料「姓名」及「目前服務機關」，但樣本編號與個

人基本資料（姓名、目前服務機關）間的連結僅委託單位知道，研究

單位無法得知。

步驟 3：以機關為單位

進行發文、交付問卷包

裏

1. 將同一服務機關的樣本集合成冊後，由委託單位以「目前服務機

關」為單位發文給各機關之人事單位，文中附帶該機關所有受訪

者名單，並附上每一受訪者之調查包裏，包裏外標示受訪者姓名

及樣本編號，每一受訪者所填答的問卷及受訪者公函放置於包裏

內，問卷上僅有樣本編號及條碼，背面有廣告回郵方式，收件人

處寫委託單位，不填寫寄件人。

2. 由各機關人事人員將每一填寫受訪者姓名的包裏，送至受訪者手

上，之後由受訪者填答完畢，將問卷對摺黏貼後，自行投遞信箱

寄回，不再經人事人員處理。

步驟 4：問卷整理及催

收

委託單位收到問卷後，依問卷上之條碼確認回收狀況，並重新給予每

份經過檢查（條碼撕毀、漏填答題項達 20% 以上、胡亂作答者剔除）

有效的問卷一個流水號，方便日後查找。委託單位確認尚未寄回的樣

本編號後，再次函請各機關人事單位協助催收調查問卷。

步驟 5：連結有效問卷

與人事資料庫

委託單位針對僅有樣本編號及流水號的有效問卷（共 6,427 份，回收

率 81%），與資料庫人事資料進行連結後，再交予研究團隊做後續

研究分析。

表 3：調查執行方式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3. 樣本代表性檢定

有效的整體樣本為 4,882 份，回收率

為 80.9%，特定世代樣本為 1,598 份，回收

率為 79.9%，為瞭解成功回收的有效樣本結

構是否與母體一致，本研究就性別、官等、

服務機關及世代分別檢定樣本代表性（見表

4），檢定結果顯示，無論整體樣本或特定世

代樣本在各個變項的分佈上，均與母體無顯

著差異（P-value 均大於 0.05）。

三、「臺灣文官調查資料庫」的資料分析

及問題

EB-HRM 的資料分析，相對於其他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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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法規性的討論，最主要的特點是有幾

分證據說幾分話。但相對地，也可能因為對

所分析資料、所觀察之證據本身特性、限制

不夠瞭解，而作了錯誤的解讀。為了盡可能

避免這些錯誤，本文接下來就要以本次的資

料分析經驗為例，從所感興趣之資料性質差

異（主觀性變數或客觀性變數）、分析對象

族群的歸屬（世代族群或是全部族群）、分

析資料的時間長短（橫斷面或縱貫面）等三

個面向，談實證分析過程中不同方法、資料

性質與結構特質及限制進行討論。

(一)主客觀變數的差異與結合

本研究所稱的主觀依變數，是透過發放

問卷，調查公務人員個人主觀上，對於陞遷

制度相關議題的認知程度所獲致，測量的是

公務人員內心對於陞遷議題的認知、感受、

滿意、或同意程度，如公務人員個人的陞遷

滿意度、陞遷公平性認知等等，而問卷題目

本身設計得當與否，相當程度影響著測量的

信度與效度。在本研究中，研究團隊透過人

力資本、社會心理、組織與環境等三大理論

面向來切入分析，探究可能影響主觀依變數

的變數有哪些，幫助我們從統計顯著性的角

度，分析影響公務人員主觀上對於陞遷相關

議題看法的可能因素。

至於客觀依變數，在本研究中，是透

過考試院以及行政院人事總處所提供的文官

人事相關資料庫所得，是基於過去與現況的

表 4：樣本代表性檢定

變數
整體樣本 特定世代樣本

樣本 (%) 母體 (%) 檢定結果 樣本 (%) 母體 (%) 檢定結果

性別

男 46.3 46.7 卡方值 =0.39 49.9 50.5 卡方值 =0.33
女 53.7 53.3 P=0.5313 50.1 49.5 P=0.5669
2012 年官等

卡方值 =0.16
P=0.9239

委任 34.0 33.8 0.9 0.8 卡方值 =1.45
薦任 61.5 61.7 87.9 86.8 P=0.4837
簡任 4.5 4.6 11.1 12.4
服務機關別

五院及總統府 1.2 1.1 1.6 1.7
中央各部會 46.8 48.1 卡方值 =3.78 56.1 58.2 卡方值 =3.22
直轄市政府 29.6 29.1 P=0.2862 25.6 24.6 P=0.3595
縣市及鄉鎮市 22.4 21.7 16.7 15.5
世代

卡方值 =6.81
P=0.1462

1987 年以前 8.7 9.3
1988-1991 年 12.8 13.7
1992-1999 年 31.0 30.4
2000-2008 年 30.4 30.2
2009-2012 年 17.1 16.5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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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觀事實所記錄的資料，例如公務人員個人

陞遷序列的上升變動、目前陞遷序列位階上

的職等官等、是否曾陞任主管職等等，這些

紀錄資料的可信度，仰賴政府各機關單位對

於我國文官資料庫長期的投入與定期維護除

錯。而分析探究影響客觀依變數的可能原因，

除了有助於解釋我國文官陞遷體制的現況與

差異，更能透過統計模型的計算，達到預測

的效果。

主客觀資料性質的不同，只要在進行資

料分析時，避免做出超越其資料限制的解釋

就可以。比較大的資料錯誤風險，其實是來

自於「測量」之上。所謂的「測量」指的是

得到資料的方法，例如針對一位公務人員的

「婚姻狀態」（客觀性變數），研究人員可

以直接請該位公務人員繳交身分證影本，由

研究人員檢閱配偶欄得知，也可以發送問卷

請該位人員自己在婚姻狀態欄位中填寫，兩

種測量方法中，前者會比較有信度，雖然發

問卷的方式較快，但也較容易有隱瞞、漏填、

填報錯誤資料的情況出現（可信度較低）。

換句話說，雖然客觀性資料是穩定存在的，

不會因為測量時間點的不同而改變，但卻容

易因為測量方式不同而有錯誤的風險。總之，

主客觀資料的性質有相當大的不同，主觀資

料並非穩定存在，容易因為時間久遠而流失，

客觀資料是穩定存在，不會因為時間不同而

受到改變。

上述主客觀資料的差異產生了幾個人事

相關研究必須注意的問題，首先，我們是否

應用有效的方式來測量該變數。例如公務人

員歷年陞遷狀況（哪一年調職、哪一年生官

等）是透過問卷詢問取得，還是直接由銓審

資料庫查詢，這兩者將有相當大的完整性與

錯誤率差別。其次，主觀性變數的測量過程，

是否受到操弄（例如問卷題目的導引、問卷

題目設計的瑕疵）、信度是否過低的問題。

由於主觀性變數容易因為測量的情境、時間

點不同受到改變（例如測量工作滿意度是在

考績成績公布前或是公布後可能就會有不同

的結果），因此，測量過程務必同時記錄環

境資訊（時間點、地點、測量方式），未來

在分析時可以將這些環境干擾因素考慮進去

（亦即控制這些因素）。第三，變數與變數

之間的關係，究竟是因為本身既有的先後因

果，還是因為測量差異所導致，若研究者未

將「測量方法」所可能導致的錯誤降到最低，

變數與變數之間的因果關係將難以正確判定。

總結上述討論可以發現，主客觀資料同

時存在於人事議題的分析當中，研究者務必

瞭解這兩者特質的差異，用適當的方式來測

量，如此才會得到正確的資料以進行後續的

分析。而在本研究當中，本研究盡可能透過

最適合的方式取得該性質的資料，也就是以

資料庫查詢方式取得客觀性資料（例如性別、

教育程度），以問卷的方式取得主觀資料（例

如工作滿意度），最後再進行結合，藉此減

低資料蒐集過程的錯誤率。

(二)世代樣本分析的意義與結果

在瞭解本研究主觀依變數與客觀依變數

的差異後，研究團隊更試圖運用迴歸分析技

術，從橫斷研究（cross-sectional study）與

縱貫研究（longitudinal study）兩個方向來分

析，以瞭解影響公務人員主觀陞遷滿意度、

陞遷公平性認知，以及客觀上公務人員陞遷

現況的可能原因。所謂的橫斷研究指以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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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點的觀察為基礎的研究，而縱貫研究則

是指在不同時間點蒐集而得之資料所進行的

研究設計。針對橫斷研究的部分，本研究特

別以我國全體公務人員為母體（77 年至 101

年，共 154,063 位，不含軍、警、教育、事

業單位人員、法官與檢察官），經抽樣後製

作兩套樣本，分別為整體樣本與世代樣本來

發放文官調查問卷，來探究單一時間點下，

影響主觀上公務人員對於公部門陞遷制度的

看法，或是影響客觀上公務人員的陞遷差異

的可能原因為何。其中，所謂的整體樣本，

是根據公務人員的世代、性別、官等、所屬

機關層級四個變數當作分層抽樣的標準而來 
6；世代樣本則是以同一世代作為抽樣標準，

所指涉的對象，是指在 84 年，經高考或相當

於高考資格，以薦任第 6 職等身分進入文官

體系的一群公務人員。這兩套樣本的特性與

於局限性分述如下。

首先，整體樣本是根據整個母體抽樣所

得，通過樣本代表性檢定代表，在統計推論

上，整體樣本可達足夠的信心水準來推論母

體。也就是說，根據資料說明影響公務人員

主觀上對於陞遷滿意度、陞遷公平性認知，

或是客觀上公務人員陞遷結果差異的因素為

何，並可將此解釋說明，推論於整個文官體

系。然而整體樣本也面臨一項侷限性，便是

6	整體樣本中，共分成五個世代來抽樣，第 0 世

代為 76 年以前進入公職、第 1 世代為 77-80 年

進入公職、第 2 世代為 81-88 年進入公職、第

3 世代為 89-97 年進入公職、第 4 世代為 98-

101 年進入公職；官等則是以簡任、薦任、委

任作為標準來區別；所屬機關層級則分成五院

及總統府、中央各部會、直轄市、縣市及鄉鎮

等四類。

無法控制時間、世代所可能產生的干擾因素，

例如早年與近年入公職的不同年齡層公務人

員，可能因為時代的不同，以致於對陞遷滿

意度、陞遷公平性的認知有所差異，但整體

樣本無法檢視這項差異。

再者，世代樣本則是可以進行世代研究，

也就是分析同一年齡層的人，對某特定議題

的看法，相較於整體樣本，統計分析的結果

可以篩除因為不同世代可能產生的干擾因

素，有助於瞭解瞭解同一年齡層所反映出的

差異。換言之，世代樣本則能克服整體樣本

的侷限性，控制因世代差異產生的干擾因素，

讓統計分析的重點回歸到本研究所提出的人

力資本、社會心理、以及組織與環境等面向

的相關因素。因此，分析的結果可以提供人

事決策更清楚的方向。舉例來說，假設公務

人員個人的考績分數此變數在整體樣本中，

對於個人陞遷結果的差異並無統計上的顯著

影響，但是在世代樣本中，因控制了世代差

異所產生的干擾，統計上因此呈現出考績分

數高低與公務人員陞遷結果差異有正向顯著

關係時，我們可以說，對一群具有相同時代

背景的公務人員而言，考績分數高低對於個

人陞遷結果差異是有顯著影響的。基於此分

析結果，對於人事政策的決策制定上，決策

者可以肯定目前考績制度的設計。

最後，決策者也必須瞭解，世代樣本分

析的結果，只適用於所涵蓋的同一世代公務

人員，無法推論於整體文官或其他世代文官，

如果要瞭解不同世代公務人員的看法，就需

要另外設計一套世代樣本來進行分析。

(三)縱貫資料與橫斷資料分析

過去的公務人力資源研究因為資料的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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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常僅以橫斷面的資料進行分析（cross-

sectional analysis）。所謂的橫斷面資料指

的是每個分析對象僅測量一次，例如研究公

務人員「工作滿意度」時，用發問卷的方式

來瞭解，透過這「一次」的測量結果代表公

務人員全部公務生涯的工作滿意度，並進行

資料的分析，而縱貫性資料（longitudinal 

data），則是每一個分析對象隨著時間的變

化不斷地重複性測量，例如從進公務體系開

始，每一年都記錄一次當年的工作滿意度，

幾年下來就有每一位公務人員逐年的工作滿

意度。

橫斷面資料所隱含的幾個特質，可能讓

分析結果出現了錯誤。第一，橫斷面資料假

定資料是穩定不變的，例如前面所談的工作

滿意度，大概很難有人可以公務生涯「每一

年」的工作滿意度都一樣，在這種情況下只

測量一次就非常的不合理。第二，橫斷分析

假定因果關係是穩定不變的，忽略了資料可

能在每個時期有不同結果的可能。舉例來說，

影響初任官時陞遷的因素，可能與年資超過

十年之後的陞遷影響因素不同，剛開始可能

是考試方式影響較大，之後可能受到考績的

影響較大。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在橫

斷面資料的因果關係分析當中，無法區辨出

分析單位與分析單位之間自變數差異對依變

數的影響（between effect, BE），以及分析

單位本身在不同時間點差異對依變數所造成

的影響（within effect, WE）兩者。

更具體的說，所謂的因果關係分析關注

的焦點是「自變數差異」是否會導致「依變

數差異」，過去的研究比較常忽略上述「差

異」其實可能來自於研究對象 A 與研究對象

B 兩個人之間的不同，但也可能來自於研究

對象 A 在 At1 時間點與 At2 時間點的不同。

橫斷面的研究因為只測量一次，通常不是假

定研究對象在每個時間點（t1, t2, t3...）都是

相同的，就是假定測量出來的資料是該研究

對象所有時間點的「平均」。這樣的假定對

於兩者對依變數的影響方向相同時（都是正

向或都是負向），將不會有什麼問題產生，

但若事實上兩者之間的差異是相反的，則利

用橫斷面分析將產生與事實不同的結果。

為了改善這個狀況，除了部分不會依時

間變化的變數（time-invariant）之外，本研

究盡可能透過公務人員資料庫的資料，取得

每個變數各個年度的資料，以結合橫斷分析

與跨時分析（pooled time-series and cross-

sectional analysis; longitudinal analysis）的

分析，同時找出 BE 和 WE 對依變數變化的

影響。美中不足的是，除了前面資料庫分析

當中所談到，許多年度資料並不完整之外，

本研究中的主觀變數（如工作滿意度）僅有

一個年度的資料，難以用縱貫資料模型進行

分析。

總括而言，傳統人事統計以靜態報導為

主的 HRM 資料運用，如果需要真正進入本

文所倡議的 ED-HRM 的境界，以陳敦源、李

仲彬、張鎧如（2013）年研究所建構的「臺

灣文官調查資料」樣本，是不可或缺的，也

就是因為有這樣的人事資料，針對特定 HRM

重要議題的循證管理功能，才能正式展開，

不論主客觀資料的結合、世代樣本的收集、

以及跨時間資料的應用，都可以讓 ED-HRM

的分析工具應用可以更上一層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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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不論是在哪個公共管理領域，循證最主

要的功能是用簡單、有效率的方式來呈現資

料，進而對決策品質產生正面影響，而統計

結果呈現的內容除了現況的靜態「描述」之

外，更重要的是提供動態「解釋」。目前的

人事統計業務，大多僅關注前半部（描述性

統計），對於更重要解釋、分析功能則不是

工作的重點，殊為可惜，當然也就無法真正

進入 EB-HRM 的決策支援領域。本文認為，

未來的人事統計業務，應該綜合考量各種資

料蒐集方法、性質，進一步以分析、應用的

角度來思考業務的內容，以將 EB-HRM 的效

能發揮至極致。以下，本研究從這次資料分

析的經驗基礎，提出幾個未來應用「臺灣文

官調查資料庫」推動 EB-HRM 業務改革的重

點。

首先，也是最基本的，若要人事統計資

料庫所分析出來的資料不致於與事實有太大

的出入，前面一節所提的資料的完整性、正

確性必定是最關鍵的基礎，不能夠僅有欄位

卻無資料，或是有資料但不完整。遺漏資料

對於數據的分析將造成相當大的偏誤。事實

上，資料庫本身的完整、及時、和精確，在

長期來說，可以減免許多人事人員的例行報

表業務，因此可以將人事人員的工作重點從

報表呈報，改變為策略性落實各種人事政策

的焦點上。

其次，則是要從問題解決、因果解釋的

角度思考該統計那些資料。相對於描述性的

統計，解釋性研究應包含在時間序列上前端

的變數（因），以及在時間序列後端的變數

（果），因此，為了讓解釋性研究得以完整，

不能夠單純只記錄因而不記錄果，反之亦然。

至於那些是因、哪些是果，除了仰賴人事研

究理論模型之外，目前人事議題當中的核心

議題（big question）也將協助導引資料庫中

應該包含哪些資料，例如近幾年相當熱門的

性別平等議題，其中有一個研究問題是育嬰

假對於陞遷的影響，若要研究此議題，則育

嬰假的長短、時間將是一個重要的資料紀錄

內容。總之，完整的人事統計業務，應該配

合著關注的核心議題進行資料內容的調整，

或許可以如學術性調查研究，每年公開徵求

「加掛」調查題目，每年從實務與學術場域

當中公開徵求統計欄位。

第三，增加主觀性資料欄位。許多公務

人力資源研究都關注點都是主觀型態的認知

或態度，例如組織承諾感或是組織信任等，

不過相關資料在目前的人事統計資料庫當中

並沒有。因此，未來或許可以開放部分主觀

性資料欄位讓各個公務人員於每年上網登

錄，人事統計的「登錄」工作轉向各個公務

人員自行負責，人事統計人員則僅負責檢覈

以及隱密性資料的登載。

第四，以縱貫資料方式儲存資料。許多

資料其實都是隨著時間變化的，例如婚姻狀

態也可能經歷結婚、離婚、再婚 ..，不過，

目前相關欄位的登記若非空白，就使謹記載

「最新」的資料，將就資料覆蓋過去，遺漏

掉「歷程」，而這樣的登載方式將讓未來無

法以縱貫性模型進行分析。

第五，從資料分析與加值的角度思考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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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的儲存及結構。開放資料（open data）是

目前電子化時代相當重要的資料加值方式，

也就是在不違反隱私與安全性的前提之下

（Taylor and Davis, 1989），將人事資料庫

開放給社會各界進行分析與加值應用，這樣

一方面可以減少 HRM 中，學術與實務的落

差問題，另一方面可以節省政府分析資源，

讓學界負擔更多政府策略性人力資源管理循

證基礎的製造者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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